附件3
茶陵县2025年省级蔬菜产业集群项目评分表（加工类）
被评审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评审指标
	具体评审内容
	分值
	计分

	1
	实施方案
（15分）
	1.建设内容、资金测算详实，科学合理，蔬菜产业全链条融合度强的计15分；
2.建设内容、资金测算比较详实，比较科学合理，蔬菜产业全链条融合度一般的计10分；
3.建设内容、资金测算欠合理，蔬菜产业全链条融合度较弱的计5分（未提供方案的不计分）（未提供方案的不计分）
	15
	

	2
	履约能力（15分）
	1.申报主体综合实力强、财务状况良好（资产负债率不高于40%），项目实施有保障的计5分。（提供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）
2.申报主体2024年营业收入达2000万以上（含）的计5分，1000-1999万的计3分，1000万以下（不含）的计2分。（提供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）
3.申报主体投资额度达1000万元以上（含）计5分，500-999万的计3分元，500万元以下的计2分。（提供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）
	15
	

	3
	产业规模
（30分）
	1.拥有农产品加工厂房2000平方米以上的计15分，1000-1999平方米的计10分，500-999平方米的计5分，500平方米（不含）以下的不计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2.拥有农产品加工设施设备300万元以上计15分，200-299万元计10分，100-199万元计5分，100万元以下不计分（提供购买合同及发票复印件）
	30
	

	4
	联农带农
能力
（10分）
	截止公告发布之日止，带动脱贫户、监测对象1人计1分，每增加1人加1分，最高计10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	10
	

	5
	行业地位
（20分）
	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或省级及以上示范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计20分，市级示范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计10分。（提供证书证明，不重复计分）
	20
	

	6
	品牌创建与宣传能力
（10）
	1.获蔬菜类绿色食品认证（有机食品认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）数量不低于1个的，计3分，每增加1个数量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（提供证书证明，不重复计分）
2.在县级媒体上正面宣传报道过的计3分，市级以上计4分，省级以上计5分。（提供宣传截图）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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